
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诚信经营承诺书

（企业名称） 承诺：

一、严格遵守《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（2017 修正）》（商务部令 2017

年第 3 号）、《广东省二手车交易增值税征收管理办法》（2015 年第 3 号）

等有关法规，以及安全生产工作相关规定，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制度，

自觉接受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

二、本企业对提供给注册登记部门的所有资料均合法、真实、准确和

有效，并对所提供资料（包括复印件）的真实性负责；经市场监管部门批

准变更相关信息，在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到原备案商务部门办理相关备案更

新手续。

三、提供固定场所和设施，根据客户要求，代办二手车鉴定评估、转

移登记、保险、纳税等手续。

四、进行二手车交易时签订合同，规范使用二手车买卖合同；销售二

手车时向买方提供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承诺，并在经营场所予以明示。

五、在办理二手车交易事宜前，查看交易车辆，核对交易双方当事人

和车辆的相关信息及凭证等（核对内容包括：卖方身份证明信息与机动车

登记证书记载的一致；核实机动车号牌、车辆识别代号等信息与机动车登

记证书、行驶证记载的一致；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、车辆保险是

否有效等）；交易完成后及时通过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应用服务平台（系

统）准确报送相关交易信息。

六、认真核对交易双方和车辆的相关信息及凭证，严格按照二手车流



通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开展经营活动，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，如实

申报二手车交易销售额。

七、积极采用先进网络技术规范交易行为，包括通过 APP、微信小程

序等方式进行远程人像核验，对二手车交易主体的身份和交易意愿进行确

认、保留身份核验的相关证明，签订二手车买卖电子合同（推荐使用广东

省消委会、汽车流通协会联合发布的《广东省二手车买卖合同（示范文

本）》）。建立完善的二手车交易“一车一档”电子档案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

益、降低企业经营风险（二手车交易档案内容包括：交易双方身份证明、

交易合同、交易发票等，除交易发票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

管理法实施细则》规定的时限保存外，档案/电子档案保存期不少于 3 年）。

八、积极参与政府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举办的政策宣讲等活动，了解

最新政策，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和法纪意识。

九、遵守商业道德，行为规范，诚实合法经营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

益，树立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。

以上为本企业真实意愿，必在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守，如有违反，愿意

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（企业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备注：请自行打印并张贴在业务办公室）


